






























实施主体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序号 第一责任层级行使层级法定实施主体

生态环境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

部态环境主 管部门 和其他负 有噪声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
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进 市级或县级市级、 县级门和其他有关部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进行40 行监督检查 门现场检查。 被检查者应 当 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必要

的 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二十六

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产生、收集、 贮存、
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

在
运

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 被检查者应 当 如实反映情
况 ， 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
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 采集样品 、 查
阅 或者复制与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 资料等

生 态环境主 管部措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对
门及 其环境执法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 当 保密。对 从 事产 生 、 收集 、 贮存、 运
机构和其他负有《尾矿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 第 四条地方各级生输、利用处 置固体废物等活动 市级、 县级 市级或县级41 固体废物污染环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尾矿污染防治工作的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单位进
境防治监督管理行现场检查 的监督管理

《医疗废物管 理条例 》 第三十 四条  县级 以 上地方 职责的部门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医
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卫生
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
运送、 贮存、处置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
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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